编号：        

类别（教育、卫生、农技）：            
陕西省农村基层人才队伍振兴计划

服务协议书

签约人员
服务县区
毕业院校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制

第一条  本《服务协议书》适用于陕西省农村基层人才队伍振兴计划公开招聘和助学金签约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第二条  签订本服务协议应当遵守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三条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有权利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被了解方应当如实介绍自己的情况，不得弄虚作假。

第四条  本协议执行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十二五”期间农村基层人才队伍振兴计划的通知》（陕政办发[2011]46号）文件规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第五条  本协议经毕业生和市、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主管部门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六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毕业生、县（区）主管部门、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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